
使用信用卡繳納罰鍰切結書 

 

    本人_____________(非交通違規案件受處分人)同意以本人

名義之信用卡繳納交通違規案件罰鍰(車號：______________，

單號:_________________)。嗣後如有因故辦理退款，同意貴局

仍以交通違規受處分人始為符合資格之退款申請人。特立此切結

書為憑。 

 

此致 

 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(交通事件裁決中心)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地址： 

電話: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